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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主辦單位：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posit Insurers, 

IADI)及蒙古存款保險公司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Mongolia, DICOM) 

二、出國期間：民國 105 年 8 月 14 日至 105 年 8 月 18 日 

三、地點：蒙古烏蘭巴托 

四、與會人員： 

本次國際研討會議計有來自 15 國之存保機構、中央銀行、銀行等 80 餘

代表與會，主辦國（蒙古存保公司）邀請之講師包括來自美國、日本、俄羅

斯、韓國、菲律賓、印尼、印度及台灣等國存款保險機構首長及高階主管，

以及亞洲開發銀行及韓國金融研究院等，向與會各國代表分享，場面熱烈。 

五、研討會主要內容： 

本次會議主題為「強化存款保險機構對問題銀行資產回收功能

(Enhancing Asset Recovery)」，研討主題有四：（一）問題銀行在資產回收之

法律架構；（二）拓展及強化新興市場的不良債權次級市場；（三）問題銀行

在資產回收及債務協商之各種有效工具及機制；（四）金融危機後存款保險

業者在資產回收方面所面臨的議題及挑戰。本公司林總經理銘寬受邀擔任第

四場次會議之講座，講授「問題資產處理及回收-台灣經驗」議題，獲得與

會者熱烈迴響，有效達到雙向溝通與交流之目的，並有助於提昇本公司之專

業地位及國際形象。  

六、心得與建議： 

(一) 在承平時期宜持續注意各類資產市場的最新發展及趨勢，並維持與各類

專業機構維持良好關係，持續派員學習最新的金融知識，強化同仁的專

業能力。 

(二) 美國聯邦存保公司(FDIC)處理各類資產回收經驗豐富，靈活運用不同的

資產銷售方式，宜強化與 FDIC 的合作，進一步達成與之簽訂合作備忘

錄。 



 

 

(三)  FDIC 採用損失分攤機制增加資產標售誘因促進標售，值得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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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posit Insurers, IADI)亞

太區域委員會(Asia Pacific Regional Committee, APRC)於 105 年 8 月中旬於蒙古

烏蘭巴托(Ulaanbaatar)舉辦亞太區域委員會(APRC)技術交流研討會(Technical 

Seminar)，計有來自亞洲及部分歐美國家約 15 國逾 80 名代表與會，包括各國存

款保險機構、中央銀行及銀行等相關機構。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由總經理林銘寬率相關同仁與會，此次

研討會主題為「強化存款保險機構對問題銀行資產回收功能(Enhancing Asset 

Recovery)」，研討主題有四：（一）問題銀行在資產回收之法律架構；（二）拓展

及強化新興市場的不良債權次級市場；（三）問題銀行在資產回收及債務協商之

各種有效工具及機制；（四）金融危機後存款保險業者在資產回收方面所面臨的

議題及挑戰。 

 本公司總經理林銘寬就「問題資產處理及回收-台灣經驗(Assets Disposition 

and Recoveries- Taiwan case study)」為題發表演說，演說獲在場與會者熱烈迴響

與提問，有利於提升本公司之國際形象及專業度。此次研討會有助於本公司學習

各國存款保險機制對於資產回收方面之經驗，可作為未來強化我國存款保險資產

回收規劃之參考。茲將本次國際研討會重點內容摘述如后，最後提出心得與建議。

俾供經驗交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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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研討會重要內容 

一、全球存款保險制度發展現狀及未來走向 

(一) 存款保險制度全球發展現狀 

1. 顯性存款保險制度 (Explicit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全球共有 121 個國家建置有法規明定的存款保險制度(意即顯性存保制

度)，各大洲分布情形如圖 1 所示，其中北美地區有 4 個國家，拉丁美洲地

區有 15 個國家，加勒比海地區有 6 個國家，歐洲地區有 48 個國家，非洲

區有 11 個國家，中東暨北非地區有 12 個國家，屬於歐亞區(Eurasia)的有 7

個國家，亞太地區有 20 個國家。IADI 會員數亦逐年增長，從 2006 年的 41

個國家，佔全球所有實施顯性存保制度的 44%，到 2016 年的 78 個國家，

全球佔比 65%。 

圖 1  

 

 

 

 

 

 

 

 

 

 

2. 存款保險職權的演變 (Deposit Insurer Mandates) 

 目前存款保險職權仍以存款賠付者(paybox)為大宗，但職權為延伸賠付

型 (pay-box plus)及損失最小化型(loss minimizers) 存保者漸增多，從圖 2

可看出採延伸賠付型職權於 2011 年有 28 個國家，到 2015 年時增長至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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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損失最小化職權則從 2011 年零個國家，到 2015 年增加至 20 個國

家採用。 

圖 2 

 

 

 

 

 

 

 

 

 

 

 

3. 存款保險最高保額(Coverage) 

 92.1%的國家於法律明訂存款保險保障之最高上限，其餘 7.9%的國家提

供存款全額保障；自 2009 年至 2015 年整體平均而言，存款最高保障額度

增加一倍，大約 93.3%的存款人受到現行存款保險的保障。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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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球各大區域存款保險最高保障額度(以美元計) (Coverage Limit by 

Region) 

 各區比較結果，北美區體現存款保險最高保障額度，平均保障額度約

167,033 美元，其中美國存款保障金額達 25 萬美元，加拿大存款保障金額

達 9 萬美元；歐盟存款保險政策著重各會員國保障金額一致化，規定至少

10 萬美元的保障額度，因此，歐洲地區大部分國家的存保保障額度近幾年

大幅增加；亞太地區平均存款保險保障額度為 125,410 美元，但各國因國民

生產毛額差異甚大，各國的保障額度亦有相當大的差別，泰國存保保障額

度接近 154 萬美元，澳洲接近 22.5 萬美元，印度約 1,639 美元，孟加拉約

1,288 美元。 

圖 4 

 

 

 

 

 

 

 

 

 

 

5. 賠 付 存 款 人 目 標 時 間 (Target Period in Days for Depositor 

Reimbursement) 

 2015 年平均目標開始賠付時間(從宣告銀行關閉至開始進行存款人賠付

的工作時間)縮短至 31.9 天，將近一半的存款保險機構需要 25 天準備開始

進行存款人賠付，64%的存款保險機構於法律明訂存款起賠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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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美國、墨西哥、阿根廷、日本及韓國均目標於銀行宣告倒閉關閉一個工作

日後開始進行存款賠付。亞太地區賠付時間約 38 天，由於亞太區各國國情

差異甚大，可以進行起賠之時間各異，日、韓及新加坡目標起賠時間約 1~2

日，然而孟加拉及汶萊約需 90 天，至少 3 個月。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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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強化存款保險有效性 

 1. 全球辦理核心原則自行評估情形 

   截至 2015 年底，全球共有 25 個國家辦理 IADI 存保制度核心原則的自

行評估，或是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金融部門評估計畫(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FSAP)中對於存保制度的評估檢視；以各大洲觀之，亞

太地區為辦理存保制度核心原則自評或接受 FSAP 評估比率最高的地區，

共有印度、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及薩摩亞等 7 個國家，

G7 國家中僅有美國及加拿大兩國辦理存保制度全面檢視，其餘法國、德國、

義大利、日本及英國則尚未辦理。 

圖 7 

 

 

 

 

 

 

 

IADI 18 項主要核心原則遵循概況 

 

2. IADI 核心原則第 16 條  

  存款保險機構依法應有權限依法定之債權順位回收其債權。 

必要條件： 

1. 存款保險機構於倒閉機構資產回收程序扮演之角色，應以法律明定，應

明確承認存款保險機構依據代位求償權，為倒閉機構之債權人。 

2. 存款保險機構依法於倒閉機構資產處理回收程序中至少具備與一般債權

人相同之權利或存款人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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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款保險機構以債權人身分，有權向清算人取得倒閉機構債權相關資訊，

以監督清算程序。 

4. 倒閉機構資產管理與回收程序應遵循商業或經濟利益之考量。 

5. 代表存款保險機構、其他金融安全網機構及就停業處理提供專業服務機

構之人員，不得向清算人購買停業機構之資產。 

 

3. 各國檢視核心原則對於問題銀行債務追償所面臨的共通挑戰 

(1) 促進問題銀行資產回收的立法不足與法律體制之不完整 

(2) 許多國家皆面臨處理資產回收時回收金額不高，高損失率的問題 

(3) 新興國家的不良資產次級市場仍在發展中，面臨市場不成熟，不良資

產難以迅速售出的問題 

(4) 許多國家面臨資產定價、資產管理、債務協商及行銷工具及機制不足

的問題 

(5) 處理資產透明度的問題，例如標售資產程序的透明度 

此外，存保機構處理問題銀行資產回收之承辦人員法律保障不足，以及有

的國家面臨政府長期貪腐的問題。 

 

4. IADI 對會員國家在核心原則自我評估方面的協助 

(1) IADI 有效存款保險制度自我評估，協助存款保險機構評估其制度面及

執行上的強項與弱項，並擬定行動計畫以解決存保機構面臨的問題，

強化其制度面及執行面，提升其有效性。 

(2) 關於如何依據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評估其存保制度之遵循性，

IADI 透過舉辦各種訓練工作會議，指導超過 250 名來自 70 個會員國

家派出的代表，訓練種子教師回去其國家後指導其他同仁。 

(3) 由於各國對於存保制度自行評估的大量指導需求，IADI 在韓國存款保

險公司的協助下正式成立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自行評估技術

協助計畫(Self-assessment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 SA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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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宗旨為促進各國存保機構辦理自行評估，以強化各國存款保險制

度的完備度 

b. 確保各國遵循 IADI 核心原則的一致性，各會員國可向 IADI 提出

技術協助要求，IADI 將從種子教師中徵詢意願者組成團隊，至各

國進行自行評估的協助。 

 

5. IADI 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及金融穩定委員會的合作關係 

(1) IADI之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於 2010 年 11 月正式納入金融穩定

委員會國際重要標準綱要(FSB Compendium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並於 2014 年完成更新修訂，同樣納入 FSB 的國際綱要並成為 IMF 及

WB 評估各會員國存保制度健全性之標準，評估國家包含亞美尼亞、加

拿大、模里西斯、波蘭、馬來西亞及摩多瓦，FSB 並採用 IADI 核心原

則進行國家同儕檢視及存保各項重要議題檢視。 

(2) IADI並於 2012年與 IMF及WB簽訂合作協議，主要在兩方面的合作：

由 IADI 建立並維持一定數量的存款保險專家庫，協助 IMF 及 WB 進

行 FSAP；另 IADI 與 IMF 及 WB 兩國際機構保持彼此間溝通的暢通，

並可於 IMF 及 WB 需要時安排存款保險方面的技術協助。 

(3) 新版修正後之核心原則已被 IMF 及 WB 作為 FSAP 的基準，技術協助

亦包括核心原則技術備註之危機準備工作及危機管理。 

 

6. 目前存款保險界面臨之主要挑戰 

(1) 資金籌措：採用事前籌資機制的存保機構越來越多，惟建立適度的存

保基金及緊急流動性資金援助措施在多數國家仍不完善。 

(2) 問題銀行倒閉之存款賠付時間：銀行關閉後七個工作日內開始進行存

款賠付的目標期限對許多存款保險機構而言，仍是十分具挑戰性。 

(3) 資產回收：多數國家仍有資產回收損失率很高，以及資產組成變得較

為複雜難以變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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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緊急應變規劃及危機準備：此項對存保業界係新的課題，有些存款保

險機構尚未成為其國家系統性金融危機準備暨規劃架構中的成員。 

(5) 問題銀行資產減計暨債務重整(Bail-in)清理工具：Bail-in 這項新的清理

工具很難與傳統存款保險架構相結合，相關問題包含採用 Bail-in 工具

如何時處理受保障及未受保障存款人的權益、進行公眾意識宣導、資

金籌措及可能產生的負面傳染效果。 

7. IADI 策略性政策方向首在協助會員解決上述挑戰 

IADI 未來五年的三項主要策略目標： 

(1) 積極推動各國存保制度遵循 IADI 核心原則 

a. 建置一個更正式的核心原則遵循評估機制，以發掘現有制度與核心

原則中間的落差，進而推動機制的改善，完備存款保險對存款人的

保障。 

b. 擴大 IADI 合格專家人才庫以進行核心原則自行評估，以及對他國自

行評估提供技術協助(SATAP)。 

c. 強化與 IMF、WB 及 FSB 在有效使用核心原則方面的合作。 

(2) 推動存款保險研究與政策發展 

a. 掌握全球存款保險的發展趨勢與動態 

b. 持續推進對存款保險業所關注議題方面的研究與建立政策立場 

c. 深化 IADI 在國際金融論壇的參與及影響力 

(3) 提供會員國強化其存款保險制度與國際接軌方面，在技術上的協助與

支持 

a. 對於提供會員國技術支持及提升其能力協助方面，強化瞭解會員需

求的操作流程，以達到技術提供符合需求者的需要。 

b. 客制化存款保險技術協助方案，以符合會員需求，例如目標導向的

研討會，以及區域性的技術支持或存保制度特定功能方面的技術支

持。 

 



11 

 

二、拓展及強化不良債權次級市場-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經驗 

 1980 年代以前 FDIC 在處理問題銀行資產方面處於被動因應，一方面亦因

為需處理的問題資產並不多且不複雜；二方面市場胃納量足夠。惟在 1980-1990

年代美國經歷了一段大規模金融機構倒閉的本土性金融危機，上百家儲蓄貸款機

構相繼倒閉或被接管，FDIC 根本無力履行賠償責任，美國國會遂在 1989 年通

過「金融機構改革、重整及強化法案」 (FIRREA,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Reform, 

Recovery and Enforcement Act)，由政府籌措資金設立資產再生公司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 RTC)，接管問題儲貸機構並負責後續的重建工作，與 FDIC

合作處理大量的不良資產。 

 1995 年 RTC 階段性任務完成後，公司解散並且部分員工回到 FDIC，在後

RTC 時代，FDIC 對於問題銀行資產從一個被動的角色，一個問題資產的保管者

及服務者(servicer)
1的角色，轉變至一個積極的行銷資產及銷售者。剛開始成立

一個單獨部門處理問題銀行保留資產的行銷與銷售工作，採取單獨私下銷售模式，

自行尋找有興趣的買家，惟此法並非十分有效，尤其在問題資產數量超過數千以

上的情形下，其後 FDIC 開始接觸資產次級市場，積極接洽市場既有的資產中介

商，了解其業務的同時並讓對方瞭解 FDIC 的需求，在承平時期建立資產中介商

的聯絡名單及人脈網絡，除此之外，更進一步進行市場評估，瞭解市場的胃納量、

動向及投資人偏好、不同貸款資產平均售出時間等等，瞭解並評估不同資產的銷

售方式，例如單獨銷售或搭配其他資產包裝銷售、不良資產與正常資產是否包裝

銷售、選擇權資產是否集中一起銷售等，最後評估市場對各項資產的風險容忍

度。 

 FDIC 並進一步瞭解資產銷售對投資人所需提供的資訊，業界的標準為何，

建立市場造市者及金融顧問名單，以及移交資產的方式(有些牽涉到保全問題)。

問題銀行資產回收發展至今，FDIC 目前幾乎採用專業的金融顧問公司辦理，很

少自行辦理，不僅因為金融顧問有較多的資源及各領域的專家，FDIC 亦可善用

其現有的資產標售平台，較之自行管理與維護標售平台可節省不少費用。 

                                                 
1
 資產服務者提供包含資產收益按照有關契約的約定支付投資者等相關服務。 



12 

 

 FDIC 亦進行自我評估，評估內容包含目前 FDIC 內部現有資源多少?需要的

資產銷售支持資源為何?(如法律、技術、諮詢顧問上的資源等)，對於持有的保

留資產目標多久處理完畢?各種保留資產準備以何種交易模式售出?等等。 

 關於資產風險移轉，確認授信資產組合將衍生的相關風險，作好因應準備，

相關可能風險包含國家風險、法律風險、市場風險(如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風

暴導致房地產市場下滑，保留資產如屬不動產難以出售的問題)、環保風險(有些

保留資產涉及環保問題，有處理上的困難)，以及在資產出售前管理及保存該等

資產衍生的問題(如資產擔保品的管理)等，FDIC 將會評估市場對於資產風險移

轉的預期，及自身對於風險移轉的目標，規劃最有效的策略，以及倘部分風險留

在 FDIC，未來將可能需要的處理人力、資源與費用。對於投資人而言，期待的

是資產本身所含的所有風險均被如實揭露，賣方能積極有效的管理手中的資產，

移轉資產可以即時，投資人如此方能迅速掌控狀況，若是授信資產，亦能盡速進

行催收程序。 

 資產價值評估(Asset valuation review)，一個資產價值為未來將產生的現金流

量以資金成本折現再加上可能的風險，處理資產需考量現今的市場狀況，是否投

資人有購買意願，對未來的經濟預測，未來資產可能的價格，以判斷是否持有一

段時間再賣出，亦或是當下賣出，若持有一段時間賣出，亦需將中間持有成本計

算在內，如相關人員的薪水、保管費用等等。資產價值評估提供 FDIC 授信資產

可能違約的機率與預期損失、累積損失的分析，以及授信組合的經濟分析。FDIC

在接管問題銀行前可先對其進行資產評估，事前規劃資源配置，訂定底價。適當

的資產底價取決於資產價值評估或金融顧問對市場可接受之價格建議，投資人出

價實際上亦取決於很多因素，如競標的競爭狀況、交易結構的設計、資產池的特

性、廣告行銷(例如刊登標售廣告於華爾街日報等)、資訊的適當揭露(資訊揭露不

足將降低投資人的意願)，以及風險的承受。 

 FDIC 資產銷售類型常見的有 4 種，分別為授信資產直接銷售(Loan direct 

sale)、結構型銷售(Structured sale)、損失分攤機制(Loss sharing)及資產證券化

(Securitization)，對於以上四種資產銷售模式分述如下： 



13 

 

1. 授信資產直接銷售 

   以個別授信資產或資產組合方式直接行銷出售，出售價格與市場風險及資

產組合成分有關。自 2008 年以來，截至 2016 年中，FDIC 共處理超過 23 萬

筆授信資產，總計帳面價值約 131 億美元，資產回收 64 億美元，回收率約

50%，銷售前價值評估約 60 億美元，實際回收金額約是估價的 107%。 

2. 結構型銷售 

   此種銷售模式主要對象是房貸及不動產，過去 FDIC 對於此類型資產均採

直接在次級市場售出，然而在儲貸危機時期由於危機來得快且影響層面大，

大量的房貸與不動產資產難以在次級市場售出，於是 RTC 成立特殊目的機構

(Special purpose entity)，一個有限責任公司，將房貸與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至新

成立的公司，進而出售該公司股權予有興趣的私人企業，FDIC 保留部分股權，

新的投資人負責管理及銷售，並提供 FDIC 月報、半年報及年報，FDIC 有責

監督其銷售交易是否遵循相關法規，並每年檢視該公司營運情形，此種銷售

方式亦應用於 2008 年美國次級房貸造成眾多銀行倒閉，FDIC 接管問題銀行

的大量房貸及不動產，結構型銷售亦可視為 FDIC 與私部門投資人合夥銷售

的模式，2008 年金融風暴後，FDIC 以結構型銷售處理帳面價值約 260 億美

元的資產，截至 2015年底，預計已回收及未來將回收的金額將達 145億美元。 

3. 損失分攤機制 

    FDIC 與投資人簽屬雙方協議分擔部分損失，此舉可減輕投資人的風險，

增加投資人競標或購買的誘因。傳統上，損失分攤機制係處理倒閉銀行資產

的工具之一，目前 FDIC 在處理資產回收亦善用此機制，資產賣給投資人後，

FDIC 不具有資產的掌控權，亦不負責管理資產，僅分擔資產未來可能產生的

損失，所有損失分攤的條件將明確載明於具法律效益的文件上。截至 2016

年 1 月止，FDIC 仍有 215 件損失分攤協議尚未結束，剩下資產帳面價值約

3,900 萬美元尚未處理，資產原帳面價值約 2 億多美元；從 2008 年 4 月開始

處理到 2016 年 1 月止，以處理資產金額計，總計以損失分攤機制已處理約

82%的問題銀行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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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產證券化 

    通常將性質類似並有可預期現金收入的資產包裝成附利息的證券，信託

資產後對外出售。FDIC 授信資產證券化方案，不良債權(non-performing loans)

及正常債權(performing loans)共計 28 億美元授信資產以證券化方式出售，證

券化結構以不同信用品質區分，分為高級(Senior)、中級(Mezzanine)和低級

(Junior)三系列，其中，正常債權證券化屬於高級的部分(tranche)係由 FDIC 保

證，FDIC 透過收取保證費用、超額利差設定及足夠擔保等條件保障其對該類

型證券化商品的擔保。 

 

三、強化資產回收- 韓國存款保險公司(KDIC)經驗 

1. 存款保險機制的資產回收功能 

   存款保險機構接管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後，亦承受該問題機構之資產，其職

能之一，即是必須迅速且有效地賣掉這些資產，以減少存款保險基金的損失。

韓國存款保險公司取得問題銀行資產的來源有兩個途徑： 

(1) 存款保險機構挹注資金至問題銀行，進而取得該銀行之股權； 

(2) 此外，關閉並接管問題銀行亦將取得該銀行各項授信資產、不動產、動產

及藝術品。 

   對於資產回收最重要的宗旨係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化資產回收的

金額。 

2. 強化資產回收的建議 

(1) 必須市場有可處理不同類型資產的各類私人專業機構； 

(2) 一個健康的、交易活絡且公正的資產交易次級市場，交易過程必須透明

化； 

(3) 存款保險機構必須有足夠充分的人力配置與專業能力處理資產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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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DIC 曾經回收之資產 

(1) 加拿大卡加利(Calgary)的綜合商業大樓：屬於被接管銀行的房屋貸款海外

抵押品，在房地產喪失贖回權被收回後，直接在不動產市場出售，售出總

價 2,540 萬美元。 

(2) 美國洛杉磯的不動產：對銀行倒閉的相關責任人提訟，韓國存保公司贏得

訴訟後，以公開標售方式售出其名下海外不動產，售出總價 993 萬美元。 

(3) 柬埔寨金邊的商業基地：私下找投資人協議價格，售出總價 532 萬美元。 

(4) 德國離岸風力發電廠營業執照：克服處理時間有限的困難及少數股東的阻

撓，順利售出執照予私人投資者，營業執照售出價格 6,260 萬美元。 

(5) 大型貨運船：與專門銷售貨運船之專家共同研擬最佳銷售策略，考量市場

狀況及船運航期，共計售出 16 艘貨運船。 

(6) 新韓商人銀行(Shinhan merchant bank)辦公大樓：設計具競爭性的合約條件

尋找私人買家購買，共計售出 9,310 萬美元。 

(7) 高陽市公車總站商城：完成總站商城的建設工程，並超市及戲院等招商工

程後透過公開標售賣出產權及經營權，共計售出 1 億 7,520 萬美元。 

(8) 首爾市永登浦區文來洞辦公大樓：解決營業執照及留置權爭議，還款債權

人後賣出，總計售出金額 5,810 萬美元。 

(9) 梁山市鄉村俱樂部：研擬高爾夫球場營運計畫並售出，總計售出金額 5,670

萬美元。 

(10) 藝術品：透過香港拍賣會售出，最高拍價係名為花塚的雕塑作品，拍價

190 萬美金。 

(11) 超級跑車：媒體發布會後以公開拍賣、法院拍賣等方式出售，總計回收

63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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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題銀行資產處理與回收- 台灣經驗 

1. 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保留資產之管理處分策略 

   金融重建基金於處理 56 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過程中，或為創造資產最大

回收；或基於特殊法令規定考量，陸續將該等機構之部分資產予以保留自行賡

續處分，未由承受銀行一併承受處理，主要保留之資產項目包括土地、不動產、

授信債權、古董藝術品及股權，帳列淨額合計約 237.55 億元，並於該等機構

概括讓與承受銀行後，由本公司以接管人或清理人之身分續行管理及處分，本

公司並配合研訂「管理處分經營不善要保機構保留資產作業要點」，以為作業

遵循。 

 

2. 各項保留資產所採取之管理處分策略分述如下： 

(1) 保留不動產 

     依不動產特性採取不同處分策略，包括： 

a. 掌握市況積極出售，未標售者暫時出租，增加收益，未出租者，由權責

部門每二個月派人勘察乙次，並作成紀錄。 

b. 依據潛在投資人需求，重新分標，辦理公開標售，未能標售成功者，由

本公司董事會授權經理部門於一定期間內依前次標售流標底價，於本公

司網站上辦理公告出售。 

c. 與公股標售機構合作，擴大銷售平台。 

(2)保留授信債權 

    金融重建基金屆期後，本公司為確保受託處理授信案件之處理品質及

加強催收管理，分別研訂「管理處分經營不善要保機構保留授信案件控管

及催理作業注意事項」、「保留授信案件審議及催理分層授權表」，暨增設「授

信催收審議小組」以為管理保留授信債權之依據。 

(3)古董藝術品 

    金融重建基金管理會考量慶豐銀行保留之 2,228 組件古董藝術品大多

為富保存價值之歷史文物及珍貴藝術品，基於文物承傳及社教推廣，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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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洽請故宮博物院或其他公立博物館優先購藏，至於未被價購之物件，或

委託專業機構辦理公開拍賣；或透過本公司標售網站公告；或登載專業雜

誌廣告；或發函畫廊協會所屬會員及本公司要保機構踴躍洽購。 

(3) 股權：依金融重建基金管理會及主管機關之核示辦理。 

 

3. 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保留資產處分回收情形 

    56 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保留資產，自交割日至 2015 年 10 月底止，本

公司依歷次金融重建基金管理會及董事會會議決議處理之結果，計回收約

211.67 億元，包括處分不動產 149.29 億元、古董及藝術品 12.38 億元、授信

債權 40.67 億元及亞聯股權 9.33 億元，保留資產帳列淨額較原承接時之 237.55

億元，減少 212.28 億元或 89.36%，餘未處分之保留資產帳列淨額計 25.27 億

元，包括中聯信託之台北 101 股權 22.22 億元、慶豐銀行之不動產和畫作及銅

雕帳面淨額計 1 億元及中華銀行保留授信債權淨額 2.05 億元，將仍由本公司

以接管人或清理人之身分，依前開管理處分原則賡續辦理。 

 

4. 不法人員訴追 

     對不法人員訴追的主要目的係為社會公平正義，並藉以降低未來銀行內

部人員從事不法行為之誘因，惟實際可追償到之金額並不高。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已有超過 85%的訴訟案獲得勝訴，143 件中計有 124 件獲得勝訴，

但實際受償之比率僅約佔獲勝訴案件金額之 3.5%。 

 

5. 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保留資產面臨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儘速處分保留資產並能達成「處理成本最小化，回收

價值最大化」之目標，因此需針對個別保留資產特性及巿場需求研提最佳標售

策略，提報金融重建基金及主管機關討論並形成決策，透過公開標售程序，創

造最佳競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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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金融巿場投資人需求隨著巿場變化不斷改變，致標售策略呈現多元靈

活，存保公司協同財務顧問設計符合市場需求之標售策略，例如 good bank 及

bad bank 分包策略，或分拆國內分行及海外分行分開銷售，或不良資產附設

put back 機制等。上開標售策略因符合巿場投資人需求，都吸引較預期為多之

投資人參與競標，並大幅撙節處理成本，對於儘速處分保留資產及「處理成本

最小化，回收價值最大化」之目標頗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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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FDIC 於承平時期持續注意各類資產市場的最新發展及趨勢，並維持與各類

專業機構的良好關係，本公司宜持續派員學習最新的金融知識，強化同仁

的專業能力 

 FDIC 近年來均仰賴專業的金融顧問公司處理接管銀行保留之各類資產

銷售或標售事宜，然而使其得以於 2008 年爆發次貸風暴後處理大量經營不

善銀行留下的資產，在於平時即建置不動產、授信資產等投資機構的網絡名

單，維持良好關係，瞭解其業務的同時並讓對方瞭解 FDIC 的需求，更進一

步進行市場評估，瞭解市場的胃納量、動向及投資人偏好、不同授信資產平

均售出時間等等，以及評估不同資產的銷售方式，由於平日的積累及持續更

新資訊，得以應付當年金融危機的突發狀況，值得本公司借鏡。 

 此外，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平時亦應對員工作好專業技能及金融知識之

訓練規劃，強化員工自身的能力，方能事半功倍有效率地進行保留資產回收

工作。 

 另宜在預算許可下持續派員參加各類相關國際訓練會議，除學習當前最

新知識外，並建立與存保同業相關業務之人脈關係，進行交流，借鏡其他國

家之作法，以修正改善原有的機制。 

 

二、FDIC 處理各類資產回收經驗豐富，靈活運用不同的資產銷售方式，宜強化

與 FDIC 的合作，進一步促成與之簽訂合作備忘錄 

 FDIC 曾經歷兩次重大金融危機，1980 年代的儲貸危機與 2008 年的次

貸風暴，均造成眾多金融機構倒閉，其處理過的資產數量及多樣性應為世界

數一數二，本公司除積極派員參加其每年兩次提供全球存保機構的密集訓練

課程外，並應積極促成與之簽訂合作備忘錄，強化雙方資訊分享與人員交流，

在業務上針對特定項目提供顧問式諮詢服務，亦可對內部員工辦理訓練會議，

邀請 FDIC 各領域專家分享資產回收經驗，並將公司當前遇到的問題請教專

家。惟全世界並無一體適用之模式，主要係各國的金融市場發展狀況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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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需求各異，宜因地制宜，學習 FDIC 的方法，並加以靈活運用，設計適

合本國的方式。 

 

三、FDIC 採用損失分攤機制增加資產標售誘因促進標售，宜借鏡參考 

 存保機構在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倘其資產能大部分由投資人承受，

可降低存保機構後續需處理的保留資產，亦減少存保機構管理、催收、服務

費用及人力成本，故一個成功的標售十分重要。訂定有效靈活的標售策略亦

可參考 FDIC 的作法，FDIC 採用損失分攤機制以處理潛在違約風險較高的

資產，以 FDIC 分攤資產未來的部分損失，增加投資人競標的誘因，提高資

產售出的機率，過去我國均以購買與承受(Purchase and assumption)方式處理

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充分的市場調查與訂定有效的標售策略係成功售出問題

金融機構的關鍵，過去本公司曾在標售某銀行之授信資產時，曾採用類似

FDIC 損失分攤的策略，即售後賣回(put-back)機制，對賣方而言，不必為了

順利標售而降價以求，對買方而言，則可適度降低其風險承擔，而願意參與

標案積極出價，成效不錯。 

 目前國內金融市場不良資產逾放比率低，本公司保留的授信資產亦剩下

不多，尚無需要處理之較棘手授信資產。倘未來有需要處理較高風險之授信

資產，可參考 FDIC 損失分攤方式的標售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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